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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交〔2017〕3 号 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公路工程 

建设项目招标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顺德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，省公

路管理局，省交通运输工程质量监督站、造价管理站、规划研究

中心，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，省南粤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，港

珠澳大桥管理局：  

为规范我省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管理，我厅制定了《广东

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广东省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备案管理办法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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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省政府法制办审查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月 6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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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广东省公路工程 
建设项目招标备案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我省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管理，按照交通

运输部《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2015 年第 24号

令）和贯彻落实国家、省有关简化行政管理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等要求，进一步做好我省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备案工作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按项目属性和技术等级实

行分级备案。 

（一）国家和省审批（核准）的新建、改扩建高速公路和独

立桥梁、独立隧道项目的招标，原则上由省交通运输厅负责招标

备案。其中：由地级以上市政府负责投资人招标或建设资金全部

由地方政府出资的高速公路，或高速公路连接线由地方负责建设

的项目，除勘察设计招标由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备案外，施工、监

理检测、材料采购等招标由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备

案。 

（二）国家审批（核准）的技术特别复杂的特大桥梁、特长

隧道项目除主体工程施工招标可由省交通运输厅上报交通运输部

备案外，其他招标内容由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备案。 

（三）省审批（核准）的国省道新改建、路面改造项目、养

护工程项目的招标备案，执行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明确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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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普通公路和水运项目报批流程和分级审批权限的通知》（粤交

规〔2014〕138 号）的规定。如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方式的国省

道改扩建工程、跨地级以上市的国省道新改建项目招标由省交通

运输厅备案。 

（四）粤交规〔2014〕138 号文未明确的其他由地方发改部

门审批（核准）的公路工程建设项目，由所在县级以上交通运输

主管部门负责招标备案。 

第三条  招标备案根据项目的招标审批（核准）意见进行，

主要备案内容包括招标文件、招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和其他依法

需要备案的内容。 

（一）招标文件包括招标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，以及对

已备案或发布的文件涉及修改强制性要求、专用条款、合同调价、

变更约定、评标办法等内容的澄清或修改等。 

（二）招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，主要内容有：招标项目基本

情况、招标过程简述、评标情况说明、中标候选人公示情况、确

定中标人情况及附件，包括评标报告、评标委员会成员履职情况

说明等。采用资格预审方式招标的，在完成资格评审后应及时进

行书面报告，包括资格预审情况说明、异议及投诉处理情况和资

格审查报告等内容。 

（三）不在招标审批（核准）意见招标范围内的招标备案，

由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招标人的上级管理单位依法

确定管理方式。需报省交通运输厅备案的公路工程招标内容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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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附件。 

第四条  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管理单位（指省交

通集团有限公司、省南粤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）应督促

招标人按行业标准招标文件范本编制招标文件，按项目管理层级

和备案范围，将招标备案内容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。 

第五条  招标文件的澄清或修改的，可简化备案流程，由招

标人提出书面报告，按第四条规定，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具体经

办机构备案。 

第六条  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相关管理单位要依法依

规做好招投标的行业管理，加强招投标活动的事中事后监管。需

报省交通运输厅的招标备案通过“省交通工程项目建设综合管理

平台”（http://58.62.172.115:7001/）进行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自 2017 年 5 月 6 日起实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
原省交通厅《关于交通建设工程（公路、水运工程）招投标项目

有关文件实行报备制度的通知》(粤交基函〔2003〕851 号)、《转

发交通部和省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有关意见的通

知》（粤交基函〔2005〕549 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我省交通建设项目招

投标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粤交基〔2006〕245 号)同步废止。与厅

原有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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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报省交通运输厅备案的公路工程招标内容 

序号 工程内容 对应招标内容 

一 工程设计 勘察、设计，设计咨询 

二 土建工程施工 

路基桥涵工程、山区桥隧工程、特大桥梁工程（包

括特殊结构制造，如：钢箱梁制造、索鞍索夹制

造等）、长大隧道工程、预制梁板工程、跨铁路

路基桥涵工程、路面工程，附属区房建工程、绿

化工程（如单独招标） 

三 交通工程施工 
交通安全设施工程，机电工程（包括收费、监控、

通信三大系统、通信管道、隧道消防和供配电等）

四 监理检测服务 

土建工程总监办和驻地办，总监办中心试验室，

机电工程、附属区房建工程的总监办（如单独招

标） 

五 
重要材料 

（如单独招标） 
钢筋、高标号水泥、钢绞线，路面用沥青 

说明：1.以上招标内容依据公路建设项目招标审批（核准）意见 

范围内容进行划分。 

2.单独招标一般指不纳入土建工程中进行招标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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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，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。 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        2017 年 4月 6日印发  
 


